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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地址：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
9樓
承辦人：沈古芯
電話：(02)27527286-121
傳真：(02)2771-8392
Email：gillian113@mail.tma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5日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1200011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2000115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檢送「苯巴比妥及氯二氮平複方藥品列為

第四級管制藥品說明」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2年9月1日衛授食字第112180049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函訊息刊登本會網站。

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
副本：

理事長 周 慶 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3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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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
488號
聯絡人：倪蕙蘭
聯絡電話：(02)27877611
傳真：(02)26531179
電子郵件：nhl@fda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日
發文字號：衛授食字第11218004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「苯巴比妥及氯二氮平複方藥品列為第四級管制藥品說明」1份 

(A21000000I_1121800499_doc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苯巴比妥及氯二氮平複方藥品列為第四級管制藥品

說明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12年8月25日「討論有關巴比妥等複方藥品納入管制藥

品管理會議」結論辦理。

二、請貴會協助向所屬會員說明巴比妥等複方藥品納管理由、

行政作業程序、相關配套措施及後續須機構業者配合辦理

事項，以協助管制藥品管理，共同維護民眾健康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副本：立法委員蘇巧慧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林靜儀國會辦公室、本部國會聯絡組(均

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    苯巴比妥及氯二氮平複方藥品列為第四級管制藥品說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苯巴比妥及氯二氮平係第四級毒品及管制藥品：苯巴比妥及氯
二氮平複方藥品係法務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第四級毒品，並
無排除列管；另各國(如英、加、澳、瑞士、比利時、中)及聯
合國均無將苯巴比妥及氯二氮平成分複方藥品排除列管。 

2. 掌握藥品流向與數量：目前苯巴比妥及氯二氮平複方藥品藥廠
供應量與健保申報量出入很大，若非法流入市面，沒有適當使
用在醫療上面，則有不當使用的風險，藥品也就會變成毒品，
故為避免醫事人員誤觸法網、保障民眾健康及防止流用濫用，
需將含苯巴比妥及氯二氮平等複方藥品列為管制藥品管理，才
能依法追蹤其流向。 

3. 業經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通過：苯巴比妥及氯二氮平複方藥品
於 112年 6月 27日經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47次
會議決議列為第四級管制藥品。 

4. 列為管制藥品後仍可使用：苯巴比妥及氯二氮平複方藥品原即屬
醫師處方藥，醫師應依病人病情開立予病人使用；列為管制藥品
後，另再依管制藥品管理條例進行流向管理，醫師仍可依病人病
情開立予病人使用，並非不得開立，尚未影響病人用藥權利。 

5. 設有網路專區及電話專線輔導：列為管制藥品後，機構業者須
依規定領有管制藥品登記證，並於業務處所設置簿冊，詳實登
載管制藥品每日收支結存情形，並定期申報;本部食品藥物管理
署已於網站設有巴比妥等複方藥品納入管制藥品專區及專線電
話輔導機構、業者。 

6. 給予醫藥相關機構緩衝時間：考量苯巴比妥及氯二氮平複方藥
納入第四級管制藥品後，基層醫療院所需要結算，且須設置簿
冊登載每日收支結存，醫療院所內部用藥可能需要做調整及建
立管理規範，因此雖然須列管，但仍會給予醫藥相關機構緩衝
時間，才正式實施納管。 

 

 


